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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演讲：

新型航空计划—实施全球航空气候问题改善措施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迫在眉睫。各国已就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不能高于工业化前水平两摄氏度达成共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没有灵丹妙药。经科学认证，严格达到排放限值是很有必要的，各行各业都应做出贡献。

航空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加：预计2020年全球国际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70%左右，与2005年相比有所增加，尽管每年燃料使用效率都提高了2%。预计2050年的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幅将达到700%。于情于理，航空业都应为减排做贡献。
欧洲已采取了全方位的措施，包括实现空域管理现代化、加强航空清洁技术研究、促进航空清洁技术发展。为达到解决气候问题的目标，还需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措施同时兼顾航空产业的发展。

改革不可能在弹指之间就完成。国际民航组织（ICAO）早就认识到市场导向的措施能灵活划算地协助达成环境保护的目标。欧盟立法（包括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中航空部分的法规）的发展也与2004年国际民航组织明确认可的举措相一致。当时，国际民航组织决定不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建立单一的全球排放交易机制，而是重点关注其他方法如通过国家贸易机制来实行措施。2004年，我们已清楚认识到这才是可行办法。欧盟所走的限排之道是倡导非歧视、高性价比的道路。
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加快实施市场导向措施

国际民航组织正照着我们所说的思路加快工作项目进度，可谓是一则佳音。我们一直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将来也不会改变。很多国家表达了希望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加快实施市场导向措施的愿望。民航组织愿欣然配合，欧盟也将不遗余力在国际民航组织的框架下为解决航空排放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对于加快实施航空市场导向措施，国际民航组织责无旁贷，欧盟也将全力协助其工作。
在这方面而言，去年12月份召开的欧美峰会是各地区重申与国际民航组织共同前进的承诺的重要会议。赫泽高委员上个礼拜访问了德里，我们必须为国际民航组织的航空减排共同努力。我们强烈支持国际民航组织主席贡萨尔维斯先生新近为团结各国共同商讨可行方案做出的新举措，这些举措是加速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进程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将与志愿共同合作寻找全球气候问题解决之道的国家紧密团结起来。
加快实施市场导向措施的关键性因素有哪些？

我认为有三点特别重要，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

· 第一点是大家共同制定的国际民航组织市场导向措施必须是全球适用的解决方案，要在减排方面比现行措施更有力度，还要保证应用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30个国家都能执行。

· 第二点是不管市场导向措施是否包括税费或排放贸易，国际民航组织采取的或各国应用的机制不能歧视任何航空公司。非歧视是国际航空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航空业可算是最为国际化的产业，非歧视至关重要。航空公司身处国际竞争的市场中，我们应避免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 第三，一个健全的全球系统须制定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的目标及措施。真正能发挥减排效力的全球系统必须让各国就国际民航组织条约的或现有框架的目标达成共识。目前，很多国家正准备于今年6月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行动计划。这也是各国为减排做贡献迈出的步伐。欧盟和美国制定了于2020年将全球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到与2005年持平或低于2005年的共同目标。我们欢迎关于长期目标的讨论，但近期目标更为严肃和紧迫，我们要朝着2020的目标迈进。
欧盟在国际民航组织加速实施市场导向措施进程中能提供哪些帮助呢？
· 欧洲有相关律法，所以可能有人想问我们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来寻求解决措施时所持态度是否严肃。我们的态度绝对是严肃的，而且还有相关经验可以分享。很多国家都有缴纳税费的经验，但参加排放贸易的经验却不多。虽然欧盟的排放贸易机制已经运行了8年，可直至今年1月份各航空公司才算完全加入了该机制，澳大利亚的排放贸易机制也才开始生效。
· 我想强调一下，欧盟排放贸易机制涵盖了抵达欧盟的班机，但考虑其他国家所做的贡献（如其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的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措施，但不包括其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支持的措施）及非歧视原则，也存在可能免除这些抵欧班机税费的弹性原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国家可能希望看到欧盟更改立法，从而它们也就更有兴趣来积极加快实施国际民航组织的市场导向措施了。我们更青睐就抵欧航班进行多边讨论。
· 关于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立法是一项重要进步，我确信欧盟期待各国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就加大减排量达成共识。我们明确表示愿意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市场导向措施达成的协议重审立法。
· 除却能鼓励有效操作和科技进步，市场导向措施还能盈利。欧盟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花费大大超过了减排的花费，减排费用可靠拍卖15%的航空津贴支付。利润方面有些被夸大了，德国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德国国际气候行动的支出超出了航空业的支付能力。我想强调的是，与其他工业化的地区相比，欧盟更能意识到不同国家承担的不同责任及拥有的不同能力，我们可以开放讨论一个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如何能在国际民航组织内通过的市场导向措施所衍生的利润用途上得以体现。
· 总而言之，我们急需一个可控、长期且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全球性航空市场导向措施框架，同时能兼顾航空产业的发展。我们坚信国际民航组织是现有框架下寻求全球适用解决办法的首选机构。我乐于邀请所有国家与欧盟在近期被国际民航组织主席提上日程的进程中团结合作。欧盟强烈肯定国际民航组织发挥的作用，也将积极参与相关讨论。此次全球行动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上的，也是我们共同寻求的行动。其必将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